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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之后，对于个人的族群身份，欧洲委员会、欧安组织积极推进自我认同原则。该原则

在个人身份选择方面实现了个人自治，给予了个人充分的选择自由。但由于“自我认同”本身存在

客观标准模糊、工具主义或场景化倾向的问题，加上国家对“族群”的有限认定或特定的族群归类，

使该原则在欧洲实践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随意性、不稳定性和强制性。对此，有必要区分两种情

况下的自我认同：一是不涉及具体的优惠或者特定权利时的自我认同，这时可以个人的主观选择

为主；二是当族群身份与某种利益或特定权利挂钩时，就不能仅仅凭借主观选择，而需提供必要的
“客观证据”。在此基础上，对“自我认同”出现的具体问题进行改进，使个人族群身份的自我认同

能够比较客观、稳定地反映个人的真实族群身份，又符合欧洲和各国的数据保护、隐私保护方面的

制度，才能使自我认同原则更加合理并真正成为一项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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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某个族群（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①的身份而存在，是民族国家时代不可逾越的环节。在现代
社会，尽管社会认同和身份出现碎片化趋势，但族群认同及身份并未受到影响，反而在冷战结
束之后出现了强化的趋势。个人族群身份如何选择、确定，对个人、社会和国家越来越具有重
要意义。从个人角度来看，族群身份和性别、国籍一样，是多维身份中的重要一环，个人得以从
其中获得文化、心理、习俗等方面的稳定性特征和心理归属。盖尔纳 （Ｅｒｎｅｓｔ　Ｇｅｌｎｅｒ）曾指出，
“一个人必须有一个族籍（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就像他必须长着一个鼻子、两个耳朵一样”。② 查尔斯
·泰勒（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ａｙｌｏｒ）在《承认的政治》中也强调，人们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承认或不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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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受到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后期资助项目“欧洲少数群体权利保护的焦点问题研究”（项目编号：１９ＦＭＺＢ０１３）资
助，特此感谢！

安东尼·史密斯认为，“民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与“族群”（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是既存在紧密联系又互有差别的两个概念；“民
族”是建立在核心族群的基础之上，它除了具备族群的共同文化、血缘神话、历史记忆，还常常与具体地域有着更紧密联系，

共存于同一个经济体系，共享一些法律权利与义务。参见［英］安东尼·Ｄ·史密斯著、王娟译：《民族认同》，译林出版社

２０１８年版，第５２页。在欧洲，“民族”常常比“族群”具有更强的政治性而享有更高的政治地位，例如西班牙巴斯克人、加泰罗
尼亚人、英国苏格兰人，以及类似地位的土著人。而本文的“族群”则主要涵盖不享有特殊政治地位的大多数族裔群体和“少
数民族”。

［英］厄内斯特·盖尔纳著，韩红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８页。



认而形成的，如果周围的人或社会给予他们的身份反射是一幅封闭、贬低或蔑视的图景，那么
会给一个人或一群人带来真正的伤害和扭曲。①

从社会层面来看，个人是社会的最小单位，个人依据某种身份成为社会的组成部分，而个
人的多重社会身份就使其从多层面牢固嵌入社会，满足了个人的安全需求和归属需求，强化了
社会凝聚力，增加了社会资本，最终实现了个人与社会的“有机团结”。② 从国家层面来看，个
人对于族群身份的有效认同，虽然与他对国家、国族的认同在个别情况可能发生割裂和矛盾，

但只要国家采取承认政治和事实平等政策，这种族群身份更倾向于给个人对民族国家的认同
创造一种附加值，使民族国家认同不需要从单个的公民开始———尽管它无法完全避免这种情
况———而是只需踏着族群身份以及社会创造的其他身份的阶梯拾级而上。

在个人族群身份的选择方面，欧洲委员会、欧安组织等都积极推动各国采取自我认同
（ｓｅｌｆ－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原则。但是，自我认同原则由于本身存在着不易操作、客观标准缺位等
问题，加上欧洲各国国情、政策差异，使它在实践中遇到了众多问题和挑战。

一、族群的集体身份与个体身份

族群身份包含集体族群身份和个体族群身份两个方面。确定哪些群体有权作为“少数民

族”受益的集体维度被认为与个人对民族的隶属关系做出选择的权利同样重要。③ 两个身份
统一于族群成员力图获得归属、与“他者”区分的社会活动之中。正如美国哲学家塞拉·本哈
比卜（Ｓｅｙｌａ　Ｂｅｎｈａｂｉｂ）所言：个人和群体之间争取承认的斗争，实际上是在努力否定“他者”的
地位，因为“他者”被认为意味着不尊重、支配和不平等。④个体族群身份和集体族群身份谁先
谁后，在理论上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难解问题。吉恩·菲尼（Ｊｅａｎ　Ｓ．Ｐｈｉｎｎｅｙ）认为，

个人的种族／族群认同是自我认同的重要基础，通过它逐步获得了对特定群体的文化价值观、

亲属关系和信仰的认同感。⑤ 从他的理解看，先要有作为集体族群身份，个人才可以去认同某
个族群。而英国学者史蒂文·惠特利（Ｓｔｅｖｅｎ　Ｗｈｅａｔｌｅｙ）认为，在国家无法确定某个群体是否
为一个“族群”的情况下，可以根据群体中的人是否自我认同这个族群而定。⑥ 根据他的主张，

一定数量的个人的自我认同是决定一个族群是否存在的终极因素。

国际制度也并未明确集体族群身份和个体族群身份谁先谁后的问题。１９６６年联合国通
过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２７条规定：在那些存在着族群、宗教或语言少数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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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中，不得否认这种少数人同他们的集团中的其他成员共同享有自己的文化、信奉和实践
自己的宗教或使用自己的语言的权利。① 《欧洲少数民族保护框架公约》（下称《框架公约》）第

３（１）条规定：每个属于少数民族的个人有权自由选择作为或不作为少数民族被对待，不因这种
选择而受到不利对待。这两条都强调，只有符合“那些存在着族群、宗教和语言少数群体的国
家”和“属于少数民族”的条件，个人才能享有族群身份及其权利。由此可以大致判断，国际制
度稍稍倾向于支持集体族群身份先于个体族群身份。这或多或少对欧洲国家产生了影响。②

在集体族群身份和个体族群身份如何确定方面，根据泰勒的“承认的政治”及自由主义原
则，不论对于个体还是文化群体，在“形成与界定自己身份时”，都应遵循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
自由选择原则。③ 即不论是集体族群身份还是个体族群身份，都应该实行自我认同的原则。

但是，在国际实践中，对于少数群体（ｍｉｎｏｒｉｔｙ）④集体身份的确定，普遍的建议是依据“历史事
实”而定，而不需要国家确认。早在１９３５年，国际联盟常设法院（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ＰＣＩＪ）在“阿尔巴尼亚少数群体学校”案例中表示，少数群体（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的存在是一个“历史事实问题”，而非一个“法律问题”。⑤ １９９４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对“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２７条的第２３号“一般性意见”明确指出：

一个国家是否存在着族群、宗教或语言少数群体不取决于该国的决定，但需要符合一些客观标
准（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而“客观标准”不应该是与该群体的居住时长，及其是否具有公民身份
有关，移民，甚至旅行者只要构成了少数群体（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就有权不被剥夺少数群体权利。⑥

在欧洲层面，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欧安会议就指出，国家可以给“少数民族”下个定义，但谁
是、谁不是“少数民族”，只能凭其成员的主观感情决定。⑦ １９９３年，欧安组织首任少数民族事
务高级专员马克斯·范·德·斯图尔（Ｍａｘ　Ｖａｎ　Ｄｅｒ　Ｓｔｏｅｌ）曾强调，少数群体的存在是一个
“事实问题”而非“定义问题”。⑧ ２０１４年，《框架公约》咨询委员会（ＡＣＦＣ）在“历史事实”的基
础上，还强调了主观条件：某个群体是否被确定或认定为“少数群体”，需要符合主观条件和客
观条件。主观条件就是有人提出来，而客观条件是，不能对少数群体的认定强加外在条件或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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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ｕｌｔｓ，”２４Ｍａｙ　１９９３，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ｓｃｅ．ｏｒｇ／ｈｃｎｍ／３８０３８。浏览时间：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０日。



制，而主要考虑认同这个群体的人的意见。①

一般来说，享有权利级别越高的族群，其集体族群身份和个体族群身份就需要越高的条
件。在欧洲，土著人（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ｐｅｏｐｌｅ）、少数民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少数族群（ｅｔｈｎｉｃ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是三个享有权利极差的群体，土著人除了享有所有少数群体的权利之外，还享有诸
如《土著与部落人民公约》②《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的权利；而少数民族除了享有“少数族
群”的所有权利外，还享有《框架公约》的保护；少数族群则主要受到欧洲个体人权法———例如
“欧洲人权公约”和一些没有约束力的少数群体保护文件———例如“欧洲区域与少数语言宪
章”，以及一些国内制度的保护。此外，也有一些国家给予一些特别群体以专门的保护，例如西
班牙认为，巴斯克人、加泰罗尼亚人、加利西亚人均为“自治群体”（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它们已经根据西班牙的特别制度安排受到了保护，因而没必要再受到“框架公约”的保护。③

类似的情况还有芬兰对奥兰群岛瑞典人、丹麦对法罗群岛的法罗人（Ｆａｒｏｅｓｅ）和格陵兰岛的因
纽特人（Ｉｎｕｉｔ）实行的地方自治，以及摩尔多瓦对嘎嘎乌兹人（Ｇａｇａｕｚ　ｐｅｏｐｌｅ）实行自治。这类
享受高度自治的群体，其权利更接近“土著人”，它们和土著人均不在本文自我认同原则讨论
之列。

“土著人”一般需要国家正式而严格的确认，例如瑞典、挪威、芬兰、俄罗斯分别于１９８９年、

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０年承认了萨米人的“土著人”地位，而个体是否属于“土著人”身份，通常
的做法是，除了自我认同为土著人，还需获得该群体的接受。④ 例如芬兰法律规定，成为“萨米
人”需要符合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主观条件即自我认同为萨米人；客观条件包括：本人或者其
父母、祖父母等直系亲属中有人会使用萨米语；或者本人是拉普人（Ｌａｐｐ）后裔（其祖先曾在土
地、税务或人口登记处登记为山地、森林或渔村拉普人）；或其父母之一已经或可能登记为萨米
代表团或萨米议会的选民。⑤

欧洲国家对集体族群身份的认定，大致有三种做法：第一，“官方认定”。即官方在法律或
其他正式文件中，直接“认定”某些群体为少数民族或少数族群，使之享有明显高于其他事实上
存在的少数群体的权利。这类国家主要有：德国、意大利、荷兰、瑞典、丹麦、挪威、奥地利、瑞
士、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土耳其、斯洛伐克。⑥

第二，“事实承认”。“事实承认”意味着没有专门法律和制度列举出少数民族或少数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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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ＡＣＦＣ，Ｔｈｉｒｄ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ｏｎ　Ｂｕｌｇａｒｉａ，１１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４，ｐａｒａ．２８，ｈｔｔｐｓ：／／ｒｍ．ｃｏｅ．ｉｎｔ／１６８００８ｃ６６９。浏览时间：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０日。

自１９８９年《土著与部落人民公约》出台以来，签署国家只有２３个。萨米人较多的四个国家（瑞典、芬兰、挪威、俄罗
斯）中，只有挪威签署了该公约，但四个国家均在该公约影响下承认了萨米人的土著人地位，并给予了相关权利。

参见Ｆｏｕｒｔｈ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ｏｎ　Ｓｐａｉｎ，３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４，ｐｐ．６－７，ｈｔｔｐｓ：／／ｒｍ．ｃｏｅ．ｉｎｔ／ＣｏＥＲＭＰｕｂｌｉｃ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ｅａｒｃ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Ｄｉｓｐｌａｙ　ＤＣＴＭ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Ｉｄ＝０９００００１６８０３０７ｅｃｃ。浏览时间：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０日。

参见Ｗｈｏ　ａｒｅ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Ｐｅｏｐｌｅｓ？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Ｆｏｒｕｍ　ｏｎ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Ｉｓｓｕｅｓ．５ｔｈ　Ｓｅｓｓｉｏｎ，Ｆａｃｔ　Ｓｈｅｅｔ
１，２０１５。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ｅｓａ／ｓｏｃｄｅｖ／ｕｎｐｆｉｉ／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５ｓｅｓｓｉｏｎ＿ｆａｃｔｓｈｅｅｔ１．ｐｄｆ。浏览时间：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２。

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Ｓáｍｉ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Ｎｏ．９７４／９５，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ｆｉｎｌｅｘ．ｆｉ／ｆｉ／ｌａｋｉ／ｋａａｎｎｏｋｓｅｔ／１９９５／ｅｎ１９９５０９７４．ｐｄｆ。浏览
时间：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２。

各国官方认定的族裔群体并不完全一样，例如，波兰认定了三类：少数民族、少数族群、少数语言；土耳其认定了希
腊人、亚美尼亚人、基督教群体、犹太人为“少数群体”（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但未专门认定少数民族；匈牙利也未对少数民族和少数族
群进行区分，１９９３年的“少数民族与族群权利法”（Ａｃｔ　ＬＸＸＶＩＩ　ｏｆ　１９９３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ｉｃ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共认
定了１３个少数民族和少数族群。因“少数”一词的使用引起不满，２０１１年，匈牙利出台新的“民族权利法”（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将被承认的１３个群体统称“民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只在人口统计或者一些具体政策中“承认”或者“知晓”国家存在着特定的族群。这类国家包括
两类：第一类仅仅“事实承认”存在着“少数族群”，而否认存在“少数民族”，例如西班牙、葡萄
牙、保加利亚、瑞士。第二类不严格区分“少数民族”和“少数族群”，例如英国、立陶宛、塞尔维
亚、乌克兰、爱沙尼亚、摩尔多瓦等。

第三，拒绝承认，即拒绝承认存在着少数民族或族群，例如法国、比利时、卢森堡等国。在
这类国家，任何群体及其成员都无法被认定族群身份，国家也不会进行民族或族群人口统
计。① 这类国家通过解构民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或族群（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从而“建构”国家层面的“国
族”（ｎａｔｉｏｎ）或“国家”（ｓｔａｔｅ），这时个人对族群的自我认同只剩下心理上的内在认同过程。与
集体族群身份的认定存在较大差异的是，欧洲国家对于个人族群身份的认定，基本采取自我认
同的原则，但在执行中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二、关于个人族群身份确立的基本理论

关于个人族群身份（ｅｔｈｎｉｃ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归属的基本理论模式主要包括五种：原生论模式
（ｐｒｉｍｏｒｄｉａｌｉｓｔ　ｍｏｄｅｌ）、建 构 主 义 模 式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ｍ）、场 景 论 模 式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ｔｉａｌｉｓｔ　ｍｏｄｅｌ）、工具主义模式（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和综合论模式（ｍｉｘｅｄ
ｍｏｄｅｌ），其中以“原生论”模式”和“建构主义”模式影响深远。“原生论”认为，族群或民族是一
种古老的、人类早期就已自然存在的一种现象。② 该理论源于１８世纪后期到１９世纪初期的
德意志浪漫主义思想，较为著名的有学者费希特（Ｊｏｈａｎｎ　Ｇｏｔｔｌｉｅｂ　Ｆｉｃｈｔｅ）、赫尔德（Ｊｏｈａｎｎ
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　Ｈｅｒｄｅｒ）、格尔茨（Ｃｌｉｆｆｏｒｄ　Ｇｅｅｒｔｚ）、霍洛维茨（Ｄｏｎａｌｄ　Ｈｏｒｏｗｉｔｚ）等。格尔茨认为，每
个人与其所认同的亲属都存在一种天然联系，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加强。③ 霍洛维茨认
为，亲缘关系在族群形成中具有重要作用，它使族群像一个家庭那样思考。④相比他们强调血
缘和亲缘关系，赫尔德更强调早期文化和语言的重要性，即原生语言和文化对个人族群身份具
有“给定”作用。⑤

美国政治学家坎钱·钱德拉（Ｋａｎｃｈａｎ　Ｃｈａｎｄｒａ）对“原生论”模式进行了高度简化，提出
了“世系”（ｄｅｓｃｅｎｔ）原则，即由“基于世系的特点”（ｄｅｓｃ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或“与某世系有
联系的特点”来确定个人的族群身份。“基于世系的特点”包括：通过遗传获得的生物学特，例
如肤色、性别、头发类型、眼睛颜色、身高及其他外在特点；通过文化和历史继承获得的特
点———例如名字、语言、出生地，父辈及祖先的起源；或者在个体生命过程中自然获得并传承给
后代的某种特点———例如姓，部落标志等。而“认为与某世系有联系的特点”是指在可靠的神
话故事中与某世系有联系的特点。他还指出，依靠“基于世系的特点”来确定族群身份具有两
个优势，一是经“世系”相传的特征具有很高的“黏着性”（ｓｔｉｃｋｎｅｓｓ），即比较稳定；二是易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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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承认各种语言群体、宗教群体。

参见Ｊａｃｋ　Ｈａｙｗａｒｄ，Ｂｒｉａｎ　Ｂａｒｒｙ，Ａｒｃｈｉｅ　Ｂｒｏｗｎ，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ｐ．３３０，２００３。

参见Ｃｌｉｆｆｏｒｄ　Ｇｅｅｒｔｚ，Ｏｌｄ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Ｎｅｗ　Ｓｔａｔｅｓ；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ｉｎ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Ｌｏｎｄｏｎ：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Ｇｌｅｎｃｏｅ，１９６３。

参见Ｄｏｎａｌｄ　Ｈｏｒｏｗｉｔｚ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Ｃ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ｐ．５７，１９８５。
参见Ｊｏｈａｎｎ　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　Ｈｅｒｄｅｒ，Ｏｕｔｌｉｎｅｓ　ｏｆ　ａ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ａｎ，ＵＫ：Ａｎｄｅｓｉｔｅ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７。



（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的特点，稍微细致地观察和了解就能发现，例如名字、口音、外形特征和服饰等。①

斯坦福大学教授费隆（Ｊａｍｅｓ　Ｆｅａｒｏｎ）和莱廷（Ｄａｖｉｄ　Ｄ．Ｌａｉｔｉｎ）则支持一种更为激进的“世系”
观，他们认为，“在确定个人的族群身份时，我们不需要知道他或她的任何文化习俗，母语，宗教或
信仰，我们只需要知道他的出身”，“例如很多美国犹太人已经不再遵守犹太仪式，也不会说希伯
来语了，但他们仍被视为犹太民族，因为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被确定为犹太民族”。②

原生论具有某种“天定命运”的神秘气质，认为个体族群身份与个体本身无关，在出生时就
已经注定和获得，因出身和所处文化环境而被社会所“给定”。其优势在于使民族或族群更加
稳定，有利于实施针对性政策。不足之处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它是一种静止的自然主义民
族认同观，把族群身份问题无限简化，即只需要考察其父母或祖父母，个体族群身份还未出生
就已确立，并且终生无法改变，使个人族群身份成为某种“血统主义”和“基因主义”之宿命，完
全剔除了任何主观成分、后天变化和个体选择自由；其二，“原生论”存在无法自圆其说之处，若
某人父辈未被认定属于某个“族群”，那他及后代就永远无法成为该族群成员。例如在１９世
纪，尼日利亚正式承认“约鲁巴人”（Ｙｏｒｕｂａ）的族群身份，但很多认同该群体的人却无法被确
定为“约鲁巴人”，因为他们的父母在在世时并未获得“约鲁巴人”的族群身份。③

建构主义的鼻祖可以追溯到马克斯·韦伯（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他认为，“族群”（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是
指这样一个人类群体，其成员由于在外形特点、习俗或在这两个方面均具有相似性，或者由于
具有共同的被殖民或移民的记忆，使该群体具有一个主观信念，即认为他们具有共同的祖先或
共同血统，这种信念在族群形成过程中非常重要，而是否存在着客观血脉联系并不重要。④ 挪
威社会人类学家巴特（Ｔｈｏｍａｓ　Ｆｒｅｄｒｉｋ　Ｗｅｙｂｙｅ　Ｂａｒｔｈ）是建构主义模式的集大成者。他在《族
裔群体与界线：具有文化差异的社会组织》一书中强调，族群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组织，不同族裔
群体的界限并非固定不变和相互孤立，族群类别的差异不是在缺乏流动、接触和信息的情况下
形成的，而是需要在排斥、融合的社会进程中形成的，每个族群都会在旧的文化身份消退的时
候，构建新的文化身份；个体族群身份也不是先验性的，而是在人与人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在
相互交往中和互动中逐渐建构起来的。⑤ 安德森甚至认为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⑥仅仅是观
念的产物，从而将“建构主义”发展到了极致。根据“建构论”的观点，个人族群身份的确定，仅
需要看个人和某个群体的共同信念或属于某个群体的“共同的集体意识”，即纯粹的主观自我
认同即可。由于它几乎排除了客观因素，不易操作，常常需要在弱民族界限和弱民族保护背景
下才可适用。“场景论模式”与“工具主义模式”十分接近，因而有人将两者视为同类，两者都强
调个人族群身份选择中的“功效性”，两者细微差别在于，“工具主义”的族群或种族身份理论认
为身份是由利益决定的，族群或种族只是为了实现某种特定的目的而组织起来的群体而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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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论”模式则有更加广泛的社会和文化含义。① 工具主义模式认为，族群身份是在任何情
境下个人的理性选择；只要对自己有利，个人都可能选择被视为某个族群的成员。② 而“场景
论”者认为，个人族群身份主要是由个人主观决定的，而他们在主观个人在决定自己的族群身
份时，又受到所处在的“场景”（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和特定的“处境”（ｐｏｓｉｔｉｏｎ）的影响，因为这决定
人们如何看待“利益”。例如某些移民群体可能并非受到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促动而组织起来，

他们也可能由于居住临近、职业接近等而组织起来，而这些特定的场景，会影响他们的族群
认同。③

“综合论”认为，个人族群身份是由于多种因素混合决定的，但不同学者强调不同的因素组
合。费孝通曾指出，“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共同体，必须和‘非我族类’的外人
接触才发生民族的认同”。④ 在这里，他强调了共同生活方式和对外接触两个要点，融合了原
生论和场景论的因素。英国学者艾丽塔·南迪（Ａｌｉｔａ　Ｎａｎｄｉ）认为，个人族群身份的确定，应该
将个人的各种身份结合起来，将族群身份放到个人的整体身份中去考察。⑤

基于原生论的“世系”原则和基于建构论的“自我认同”原则是个人族群身份确认的两个极
端，前者偏重客观因素，后者偏重主观因素。苏联是“世系”原则的代表，根据父母亲的族群身
份来确定个人的族群身份，后来中国也部分地借鉴了这种模式。冷战结束后，欧安组织、欧洲
委员会提出了个人族群身份的自我认同原则，那些曾属于苏联的国家在加入欧洲委员会后也
践行新的原则。

三、族群身份选择自我认同原则的基本内容

１９９０年，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ＣＥＲＤ）在第８号“一般性建议”中指出，如果其他做法
没有正当理由，则个人族群身份确定应以有关个人的自我认同为基础。⑥ ２００６年，联合国欧洲
经济委员会发表的对２０１０年轮次人口普查意见指出，在人口普查中，族群身份问题应该建立
在“个人自由的自报家门（ｓｅｌｆ－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基础之上，应包含开放性回答，避免对被调查者
预设答案。⑦ ２０１７年，联合国经社委员会统计处在“关于人口和住房普查的原则和建议”中指
出，虽然每个国家国情不同，但在涉及个人族群身份的统计中，仍有必要遵循一些共同原则，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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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被统计的个人应该自己完成表格填写；应采取“自报家门”的方式；应该允许多重族群身份
选择；允许个人填写“无”或“不申报”；不应根据来源国或祖籍地进行分类；不应只给定有限的
族群身份选择，如果选择有限，应允许自由填写其他族群身份。① 在一些场合中，联合国也强
调自我认同原则应具备一定的“客观标准”，例如联合国人权委员会（Ｔｈｅ　ＵＮ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在一些案例中曾经多次强调，国家不应随意否认个人的族群认同，个人提供的客
观标准不能忽略。②

联合国主张的“自我认同”原则，属于“建议”性质，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具体做法并不一致。
据联合国统计，在２０００年世界人口统计周期内，在１４７个国家和地区中，有９５个（６５％）要求
其国民公开民族或族群身份；而剩余国家或地区未进行族群身份统计；在要求公开民族或族群
身份的９５个国家或地区中，有７个采取“世系”原则确定个人族群身份，主要集中在北美、大洋
洲、亚洲，非洲；欧洲没有根据“世系”原则来确定个人族群身份的国家。③ 在欧洲，欧安组织最
早提出了自我认同原则。１９９０年欧安会议“哥本哈根文件”第３２段指出，是否属于一个少数
民族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是“个人选择，个人不因这种选择而受到不利对待”。④ ２０１２年欧安
组织出台的“多样化社会整合的卢布尔雅那指导原则”使用了“自我认同”的措辞：基于自愿的
自我认同原则上的个人选择在身份中具有首要地位。少数群体权利包括个体成员选择作为或
不作为少数群体被对待的权利，个人不因这样的选择而受到不利对待，不应该对这种选择自由
进行任何限制。⑤ 欧洲委员会（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是支持自我认同原则最主要的组织。
《框架公约》“前言”指出：一个多元化和真正民主的社会不仅应尊重属于少数民族的族裔、文
化、语言和宗教身份，而且应创造适当的条件，使他们能够表达、维护和发展这种身份。第３
（１）条规定，每个属于少数民族的个人有权自由选择作为或不作为少数民族被对待，不因这种
选择而受到不利对待。不过，《框架公约》解释报告强调：个人不能随意地选择归属任意少数民
族，个人的主观选择必须和与其身份相关的客观标准存在联系。⑥ 至于“客观标准”什么，并未
明确，这就给予了缔约国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

目前已知欧洲委员会正式使用“自我认同”的措辞是在２００４年，该年５月２７日，《框架公
约》咨询委员会（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Ｃｏ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ＣＦＣ）在对波黑的意见中指
出：在制作人口普查表时，除了给定的族群名单外，还应考虑给予个人自我认同名单之外的族
群的可能性。⑦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９日，在对丹麦执行《框架公约》第３条的意见中指出：在收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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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０／９／９６８８３．ｐｄｆ。浏览时间：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３日。

参见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ｏ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１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９９５，

ｈｔｔｐｓ：／／ｒｍ．ｃｏｅ．ｉｎｔ／１６８００ｃｂ５ｅｂ。浏览时间：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３日。

参见Ｏｐｉｎｉｏｎ　ｏｎ　Ｂｏｓｎｉａ　ａｎｄ　Ｈｅｒｚｅｇｏｖｉｎａ，ａｄｏｐｔｅｄ　ｏｎ　２７Ｍａｙ　２００４，ｐ１２，ｈｔｔｐｓ：／／ｒｍ．ｃｏｅ．ｉｎｔ／１６８００８ｂｄ３１。浏览
时间：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３日。



使用族裔数据的规则方面，丹麦需要加强透明性，在这方面，应该尊重欧洲委员会第（９７）１８号
建议中关于个人数据保护的原则，也要尊重《框架公约》第３条的自愿的自我认同原则。① 此
后，欧洲委员会在众多场合强调了这个原则。但在个别场合下，欧洲委员会也强调，自我认同
是一个权利。例如，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日《框架公约》咨询委员会对克罗地亚的意见建议：政府应
与相关个人合作，结合对人口调查的分析，以遵守《框架公约》第３条的“自我认同权利”（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ｓｅｌｆ－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的方式对待穆斯林群体。② 此后，在较长时间里出现了“自我认
同”原则和“自我认同”权利混用的现象。２０１６年５月，《框架公约》咨询委员会出台“关于《框
架公约》适用范围的第四号专题评论”（下文简称“评论”）。“评论”全部采用了“自我认同”权利
的措辞，显示了欧洲委员会要将“自我认同”原则进一步强化落实的倾向。尽管在其他场合，欧
洲委员会及其他机构并未完全放弃适用“原则”的措辞。“评论”强调：《框架公约》第３条所载
的自由的自我认同权利，是少数群体（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权利的基石，也是少数群体权利保护的核
心。③ 这里使用了“少数群体”一词，表明该权利不仅适用于《框架公约》中的少数民族，也适用
于所有其他少数群体。

在此基础上，“评论”对“自我认同权利”的内容进行了的阐释，大致包含以下１０个方面：
（１）自我认同始于个人的自由决定，如果没有相反的正当理由，这将作为任何个人认同的基础；
（２）个人有权自由地自我认同为某个族群的成员；不应存在基于预定特征而对族群进行强制分
类，从而忽视自我认同权利的做法；（３）允许个人同时选择多种族群身份和根据情况改变自己
的族群身份；（４）仅在极少数情况下才可质疑个人的自我认同，例如，自我认同并非基于真诚的
情况下。若仅仅出于获得特定优势或利益而认同某个少数民族，则可能与《框架公约》的原则
和宗旨背道而驰，尤其是当这种行动减少了归属于少数民族的人的预期利益和权利之时；
（５）在某些情况下，官方确实需要一些基于客观标准的族群身份记录，但一般不应在身份文件
或行政机构文件中强制记录个人族群身份，因为这有悖于自由的自我认同权利。自由的自我
认同权利意味着个人有权利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对某个少数民族进行自我认同；（６）在人口调查
和其他数据收集过程中，个人自由的自我认同意味着个人对于族群身份的回答是自愿的；不能
根据个人的名字、语言、宗教或族群等方面的特征进行族群归类或对个人选择进行干涉；（７）对
基于自我认同而收集的不同族群数据进行分别处理，不应要求个人在不同情况下总是认同同
一个族群身份；（８）人口调查的问题应该是开放式问题；（９）考虑到一些国家规定，少数群体只
有达到一定的人口规模，才能享有少数群体权利，除了应允许个人有多种族群身份选择，还应
进行记录，但统计数据应该进行匿名处理后再公开；还应让少数群体了解这种统计的重要性，

最好应以少数民族的语言进行数据收集，尤其是在存在大量少数民族人口聚居的地区；（１０）尽
管很多国家对自我认同强加一些外在条件，例如公民身份、居住地，但这违背了《框架公约》第

３条的自我认同权利。④ “评论”提出的自我认同权利显然倾向于建构主义色彩的主观选择，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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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Ｏｐｉｎｉｏｎ　ｏｎ　Ｄｅｎｍａｒｋ，９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４，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３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２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６，ｐ３０，ｈｔｔｐｓ：／／ｒｍ．ｃｏｅ．ｉｎｔ／１６８０５９６４ｄ３。浏览时间：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３日。

参见Ｏｐｉｎｉｏｎ　ｏｎ　Ｃｒｏａｔｉａ，１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０４，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３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ｐ．２１，ｈｔｔｐｓ：／／ｒｍ．ｃｏｅ．ｉｎｔ／１６８０５９６４ｄ３。浏览时间：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３日。

参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Ｎｏ．４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２７Ｍａｙ　２０１６，ｐ．７，ｈｔｔｐｓ：／／ｒｍ．ｃｏｅ．ｉｎｔ／１６８０６ａ４８１１。浏览时间：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３日。

参见《框架公约》咨询委员会：《关于欧洲少数民族保护框架公约适用范围的第四号专题评论》。



客观标准强调较少。“评论”存在一些存疑之处，例如，既要求个人享有或保留自我认同权，又
要求国家掌握真实的族群人口规模；族群数据统计，本身也是一个敏感和有争议的问题，一些
国家甚至禁止对个人族群进行统计；个人有权利根据情况进行自我认同，但如何避免“场景论”

式的随意性？这些问题在欧洲各国国情、族情差异的情况下进一步凸显。

四、自我认同原则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一般来说，当身份认同和某种利益并不相关的时候，大多数人都倾向于选择自己父辈或者
他所生活的族群群体所“赋予”的特定身份，因为身份（ｉｄｅｎｔｉｔｙ）“是一种熟悉自身的感觉，一种
知道个人未来目标的感觉，一种从他信赖的人们中获得所期待的认可的内在自信”。① 而且，

个人所处的“文化结构”和“文化遗产”等背景，对个人身份的选择进行了限定。② 因而，自我认
同原则并不会导致事实上无限的随意认同的结果。但是，在某些情况下———而且这种情况正
在变得越来越普遍———自我认同原则可能会出现一些明显的问题，例如人们可能趋利避害进
行“工具主义”式的身份选择，国家对族群集体身份的优先认定，国家不恰当的族群归类，国家
某种特定的族群政策等，都会给自我认同原则带来限制，甚至扭曲。

１．“工具主义”或“场景化”倾向导致自我认同异化和数据失真。欧洲委员会认为，如果个
人并非出于自身意愿认同一个少数民族，而是为了获得某种特定的优势或利益，就违背了《框
架公约》的原则和目的。③ 然而，出于某种工具主义或者特定场景而选择与自己客观身份毫无
联系的族群身份，在欧洲并非罕见。“工具主义”的自我认同在欧洲广泛出现，尤其是那些给予
少数群体较多的优惠和权利的国家，实行民族文化自治相对成功的匈牙利就是一个典型。④

匈牙利１９９３年７月出台的“少数民族与族群权利法”第７条规定，“认同或者属于某个少数民
族或族群是个人排他性的和不可分离的权利”。⑤ 但在“少数族群自治机构”代表选举中，不少
人通过“虚假认同”族群身份的方式参与其他族群自治机构的选举投票，出现了大量“族群投
机”现象：有人不惜在民族自治机构选举中更改自己的姓，以使名字在根据“字母表顺序”排列
的选举名单上排序靠前；一些主体民族成员也“伪装”成少数族群身份参选。⑥ 联合国少数群
体问题独立专家批评匈牙利少数民族自治机构的选举制度已被广泛“滥用”，有人希望籍此获
取经济和政治利益。⑦

在白人“种族优越论”十分普遍的英国，人们更容易受到特定“场景”的影响，在人口统计中
倾向于选择认同“白种人”，避免认同“有色人种”，对于白种人和有色人种的混血儿来说，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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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Ｅｒｉｋ　Ｈ．Ｅｒｉｋｓｏｎ，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Ｎｏｒｔｏｎ，１９５９，ｐ．１１８。
参见 Ｗｉｌｌ　Ｋｙｍｌｉｃｋａ，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ｐｐ．１６５－１６７，１９８９。
参见《框架公约》咨询委员会：《关于欧洲少数民族保护框架公约适用范围的第四号专题评论》，第７页。

关于匈牙利民族文化自治制度，参见杨友孙、曾一丹《冷战结束后匈牙利民族文化自治制度初探》，《比较政治学研
究》２０２０年第２辑。

Ａｃｔ　ＬＸＸＶＩＩ　ｏｆ　１９９３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ｉｃ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ｅｇｉｏｎｅ．ｔａａ．ｉｔ／ｂｉｂｌｉｏｔｅｃａ／

ｍｉｎｏｒａｎｚｅ／ｕｎｇｈｅｒｉａ２．ｐｄｆ。浏览时间：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５。

参见Ａｔｈａｎａｓｉｏｓ　Ｙｕｐｓａｎｉ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ｆｏｒ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Ｈｕｎｇａｒｙ：Ａ　Ｍｏｄｅｌ　ｔｏ　Ｂｅ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ｏｒ　ａ　Ｆｕｔｉｌｅ
Ｐｒｏｍｉｓ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ｎ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ｐ　Ｒｉｇｈｔｓ，２０１９。

参见联合国：《少数群体问题独立专家报告：增编对匈牙利的访问》，４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０７，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ｒｅｆｗｏｒｌｄ．ｏｒｇ／

ｃｏｕｎｔｒｙ，ＵＮＨＲＣ，，ＨＵＮ，４５６２ｄ８ｂ６２，４５ｆｅａ０５６２，０．ｈｔｍｌ。浏览时间：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５。



如此。１９９１年英国在人口统计中第一次对人们的族群身份进行提问和登记，类别为“族群”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要求被统计人勾选以下身份的一种：白人、加勒比海黑人、非洲黑人、其他黑人
（可自填）；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孟加拉人、中国人、其他（可自填）。那些出身于多个族群或种
族（ｅｔｈｎｉｃ　ｏｒ　ｒａｃｉａｌ　ｇｒｏｕｐ）的人，可以选择自己认同的一个或多个族群身份。① 从表面上看，英
国的这个族群身份提问是基于出身地原则和“世系”原则，本身具有很强的客观性。但个人可
以自由勾选任意选项，或者自由填写其他选项，使“客观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主观认同”所架
空，选择“白人”身份的人明显偏多，而选择其他族群身份的人则明显偏少。② 英国政府自己也
承认，这次族群身份统计所收集的资料是主观的。③ 在此后的人口统计中，增加了可以选择的
族群范围，但并未根本扭转“场景论”认同倾向。罗姆人是受到“场景化”影响最严重的群体。

罗姆人是欧洲人口最多、最边缘化的族群，在入学、就业、住房和社会交往等方面遭受着广泛歧
视，并被污名化为“懒汉”“窃贼”，这使很多罗姆人在官方人口统计中放弃认同罗姆身份，有的
甚至在一些民间统计中，也不愿意暴露自己的罗姆身份。受工具主义或场景驱动而选择某种
族群身份，或者放弃做出选择，不仅使自我认同发生了异化和扭曲，而且可能导致严重的族群
数据失真。根据２０１２年欧洲委员会对４７个缔约国罗姆人口的统计，官方统计数据与社会或
学术界估计数据差距很大，参见表１（以罗姆人口较多的６国为例）：

表１　欧洲罗姆人口：官方统计数据与民间估计数据比较 　　　　（单位：人）　　

国家 官方统计 民间最低估计 民间最高估计

罗马尼亚 ６１９，００７（２０１１）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００

保加利亚 ３２５，３４３（２０１１） ７０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００

俄罗斯 ２０５，００７（２０１０） ４５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０

匈牙利 １９０，０４６（２００１） ５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斯洛伐克 ８９，９２０（２００１） ３８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０

捷克 １１，７１８（２００１） １２５，０００　 ６，３５０，０００

总计 １，４４１，０４１　 ３，３５５，０００　 １６，１９３，７００

　　注：根据《欧洲委员会秘书长罗姆人问题特别代表支助小组文件》部分数据整理制作，参见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ｅ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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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官方统计的数据和民间估计的数据相差巨大，有的达到２０倍以上。可以肯定，很多
罗姆人在官方统计中隐瞒了自己的罗姆身份。这必然导致国家的罗姆人政策，甚至整个族群
政策出现偏差，即无法将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或特别措施作用于罗姆人，这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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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忽视这个群体遭遇的不公提供了借口。① 在这方面，开放社会研究所的“无数据———无进
步”报告指出，完全缺乏关于罗姆人口的可用数据，使政府的积极措施———例如“罗姆融入十年
倡议”几乎无法取得任何有意义的变化。②

２．缺乏“客观标准”的自我认同导致族群认同随意化和政府不作为。虽然联合国、欧洲委
员会和欧安组织都强调过自我认同应和某些客观标准相结合，但由于客观标准不容易确定，难
以统一，以及欧洲族群数据具有强烈的隐私性等因素，有时会使自我认同变得相当随意，族群
认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主观随意、不可捉摸的神秘心理机制，甚至连“建构论”模式所主张
的一些文化、信念等因素也可能被放弃。在欧洲国家，自我认同权利和作为推动平等而需要的
族群数据收集之间往往存在紧张关系。政府机构甚至可能以自我认同为借口，推卸自己积极
获取准确数据的责任，导致政府在族群人口统计方面的不作为，从而进一步推卸掉族群保护的
积极责任。例如德国就以“自我认同”权为借口，简单使用少数族群提供的族群数据作为族群
政策的依据，而拒绝《框架公约》咨询委员会关于“采取措施以获得更多少数族群构成和现状的
数据，以确保完全和有效的平等”的建议。③ 再如匈牙利，２００５年曾针对个人族群身份的“伪
装”现象进行了改革，要求民族自治机构候选人必须进行选民登记，登记时需公开族群身份，并
应和最近一次人口普查时的族群身份一致，还需知晓少数族群的语言、文化和传统。但是，要
求候选人知晓少数族群的语言、文化和传统的要求并没有落实，导致该要求事实上仅仅成为候
选人对某个族群的表面认同。④ 而且，候选人的族群身份是否存在客观基础很难查实，如果进
行核查，很可能违背隐私保护法或数据保护法。毕竟，欧洲委员会１９８１年出台的“关于个人数
据自动处理的个体保护公约”⑤和欧盟“关于处理个人数据与数据自由流通中的个体保护指
令”⑥中都要求保护族群身份在内的个人数据。而匈牙利也出台了《保密法》（１９９５）《私人档案
法》（１９９５）和《个人数据管理法》（１９９９）。这些法律的一个共同精神是，包括族群、宗教等方面
的敏感数据，即使是出于“公共利益”，也不能成为免于保护的理由；而且，收集敏感数据的关键
要素是“个人同意”，同时也需要匿名，以使人们有可能对民族或族裔的归属提出疑问。⑦ 但欧
安组织强调，国家不应该回避这个问题，而应该使族群数据统计与分析符合欧洲数据保护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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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和个人族群身份的自我认同原则。① 但做到这些，难度很大，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宁愿选择
不作为。唯有在选举委员会接到举报或出现了选举丑闻的情况下，才可能对个人宣称的族群
身份进行核实。

３．自我认同原则受到国家对族群认定政策的限制。不论官方采取否定，还是认定族群的
做法，都可能会给某些族群的集体族群身份和个人族群身份带来影响。采取“否定”做法的国
家，不仅任何群体都无法认同自己的集体族群身份，属于这些群体的成员也无法去认同自己的
族群身份，例如法国、比利时、卢森堡、安道尔、摩纳哥等。在采取“认定”做法的国家，虽然被认
定的少数民族或少数族群能享有国际公约和国内法律的更好保护，但也在被认定群体和未被
认定群体之间制造了权利差距，未被认定的群体，其成员也无法实现族群身份的自我认同权
利。例如波兰的西里西亚人，由于不属于波兰官方“认定”的９个“少数民族”和４个“少数族
群”，只能被官方视为“地方性群体”而非族群。② 个人如果认同国家未认定的族群———例如西
里西亚人，仅仅具有部分文化和心理层面的含义。再如丹麦，它只承认南日德兰的德意志族为
“少数民族”，在签署《框架公约》时，也只认定这个群体享受《框架公约》的权利，这不仅使罗姆
人、土耳其人、前南斯拉夫人等事实存在的族群无法享有《框架公约》的权利，而且南日德兰之
外的德意志人也无法享有《框架公约》的权利。对此，《框架公约》咨询委员会批评指出：官方承
认某个群体为“少数民族”或其他特殊地位，并不能作为某个群体享有少数群体权利或《框架公
约》权利的先决条件，丹麦政府应确保属于少数群体的成员充分知晓《框架公约》，尤其是作为
《框架公约》基石的“自我认同”权利。③ 类似的情况还有保加利亚、希腊否定马其顿人的族群地
位，意大利、葡萄牙否认罗姆人的族群身份，土耳其否认罗姆人、库尔德人、切尔克斯人
（Ｃｉｒｃａｓｓｉａｎｓ）的族群身份，使族群成员无法实现真正的自我认同。

那些仅“事实承认”少数民族或少数族群的国家，对少数民族或少数族群总体采取“弱保
护”的政策。例如，英国主要依靠《平等法案》，即采取形式平等而非事实平等来看待和处理族
群问题。爱沙尼亚在每次人口调查中，都存在大约１００个族群，但只有四个“历史性”少数民
族———德意志人、犹太人、俄罗斯人和瑞典人和人口超过３０００以上的“其他少数民族”才能享
有“文化自治”的权利，④绝大多数族群，国家仅仅“知晓”它的存在，并无特别政策。在这种情
况下，族群身份背后的政治、社会意义弱化。对于国家来说，事实承认的方法主要在于统计、分
析族群人口的变迁情况，而非加强对少数群体的政策优惠。

４．国家特定的族群归类或族群动员破坏了自我认同原则。泰勒在“承认的政治”中认为，
对个人（族群）身份的错误认定，反映的不仅是缺乏充分尊重，它还将给受害人带来重伤，严重
的自我厌恶，应有的承认不仅是对人们的礼貌，也是人类的一项重要需求。⑤ 有时国家的一些
特定的族群归类政策或族群动员方式，会破坏个人对族群身份的自我认同。例如在２００２年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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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尼亚人口统计中，政府在处理人口统计数据时，将认同昌戈人（Ｃｓａｎｇｏ）的个人全部合并到
“匈牙利族”；而认同阿罗蒙人（Ａｒｏｍａｎｉａｎｓ）、瓦拉几人（Ｖｌａｃｈｓ）、马其顿－罗马尼亚人
（Ｍａｃｅｄｏ－Ｒｏｍａｎｓ）、伊斯特拉罗马尼亚人（Ｉｓｔｒｏ－Ｒｏｍａｎｉａｎｓ）的人则被合并为“罗马尼亚
人”，这种做法违反了“框架公约”第３条的自由的“自我认同”原则。① 国家在未进行调查的和
意见征询的情况下，单方面进行武断的族群归类，对一些人口较少的族群特别容易带来伤害。
再如波黑，２０１３年进行了独立以来的第一次人口普查。正如学者认为，人口普查被认为具有
十分浓厚的身份建构作用，它不仅“反映”社会现实，同时也有助于“生产”社会现实。② 波黑的
人口普查典型地反映了这种特征，它具有浓重的政治色彩，最终演化成三个“构成民族”的“抢
人大战”。各民族的政党、社会组织均动用一切资源进行动员，尽量将更多的人纳入到本族群
之中。例如，波斯尼亚克人的政党“民主行动党”（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Ａｃｔｉｏｎ，ＳＤＡ）及一
些社会组织通过各种方式号召所有的波斯尼亚克人、所有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和所有讲波斯尼
亚语的人都认同自己为“波斯尼亚克人”，而呼吁尊重自我认同标准的“公民运动”（ｃｉｖｉｌ
ｃｏｍｐａｉｎ）遭到挫败。最终５０．１％认同为波斯尼亚克人；３０．８％ 认同为塞尔维亚人；１５．４％认
同为克罗地亚人，三个构成民族占比达到了９６．３％，比１９９１年时明显上升。对于宗教和语言
的统计与此类似。③ 在出现屠杀、大规模移民之后，“构成民族”人口占比仍然上升，正是三个
“构成民族”利用其特殊地位进行宣传、动员、诱导的结果，最终扭曲了人口普查中的个人族群
身份的自我认同原则。霍洛维茨（Ｄｏｎａｌｄ　Ｈｏｒｏｗｉｔｚ）关于族群冲突的经典结论十分契合波黑
的国情，他说：在分化严重的社会中，选举倾向于寻求族群共识，而人口普查则是族群必须赢得
的竞争，因此，“选举就是人口普查”，“人口普查就是选举”。④ 在波黑这样的民族分裂国家，
“抢人大战”的政治含义盖过了“自我认同”的需要。关于族群身份的真实性，仅仅在涉及国家
重要职务的选举时，即某种特定权利与族群身份相挂钩时，中央选举委员会有权核查候选人所
填写民族的真实性，尤其是在个人申报的民族身份与之前记录的民族身份相异的情况下才进
行的。

５．苏联时期的“世系”原则及其错误运用，对自我认同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冷战结束
后，立陶宛、爱沙尼亚、摩尔多瓦、拉脱维亚、乌克兰、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等

９国加入了欧洲委员会，均签署了《框架公约》，等于认同了自我认同原则。例如在２００１年乌
克兰的人口统计中，对于族群身份的统计为主观作答题而非勾选题，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主观
感受来认同族群身份。不过，过去“世系”原则留下的传统、习惯和档案，仍对当前的个人族群
认同产生了影响。如果处理得好，那些传统、习惯和档案可以成为自我认同的“客观标准”：个
人结合自己的“世系”，自愿认同世系的族群身份，表面上是“世系”原则，实质上仍属于自我认
同原则，而且是具有客观标准的较为理想的自我认同原则。但若处理的不好，则会对自我认同
原则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尤其是如果国家坚持基于“世系”的族群档案，不允许个人更改族群
身份的情况下。例如，冷战结束后摩尔多瓦个人族群身份曾经出现一些争议。２００１年，摩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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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瓦出台了“属于少数民族成员权利及其组织的法律地位之法律”———即《少数民族权利
法》，①法律未对“少数民族”“少数族群”进行界定或认定，但对个人选择族群身份的资格、方式
进行了说明。第２条强调：属于少数民族的人有权自由选择是否为少数民族，个人不因这种选
择及享有相关权利而处于不利地位。但在现实中，摩尔多瓦仍延续着“世系”原则，档案中也遗
留着基于“世系”原则确定的族群身份记录。在２０１０年欧洲人权法院审理的“Ｃｉｕｂｏｔａｒｕ　ｖ
Ｍｏｌｄｏｖａ案例”中，当事人米哈伊·丘博塔鲁（Ｍｉｈａｉ　Ｃｉｕｂｏｔａｒｕ）由于无法证明其父母具有罗马
尼亚族身份，而无法将自己的族群身份由“摩尔多瓦族”转变为“罗马尼亚族”。尽管他出示了
一些客观证据———包括使用的语言、名字、对罗马尼亚族文化的了解以及对罗马尼亚族的“共
情”等———却仍遭拒绝改变族群身份。官方的理由是：如果随意改变民族身份将导致“严重的
行政后果并造成与其他国家关系紧张”。② 欧洲人权法院裁定，摩尔多瓦违反了申诉人享有的
“欧洲人权公约”第８条（隐私权）中国家所需承担的积极责任的原则，但摩尔多瓦并未进行改
进。在“Ｃｉｕｂｏｔａｒｕ　ｖ　Ｍｏｌｄｏｖａ案例”中，政府固守“世系”原则，即使在面对历史上族群身份错误认
定时，仍不同意个人按照自我认同原则更改族群身份，反而有意忽略申诉人提供的语言、名字、共
情等客观标准，使族群身份变成一种像性别一样毫无弹性的事务。摩尔多瓦的做法不仅违背了
它批准了的《框架公约》，也未践行其国内的《少数民族权利法》。

五、结　语

在国际规范的影响下，欧洲国家，至少是欧洲委员会４７个成员国，总体接受了自我认同原

则，这是基于自由主义民族理论的认同模式，理论上给予了“个人享有塑造和确定作为一个个
体或作为一种文化的自我身份的普遍可能”。③ 它与欧洲以个人权利为主的少数族群保护理
念相吻合，同时也符合欧洲的历史、社会背景。在欧洲历史上，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
生过对犹太人、罗姆人的种族灭绝事件，以及欧洲至今仍然普遍存在的种族主义、种族歧视、种
族偏见等现象，使少数群体身份成为敏感问题，不少少数群体成员不愿意公开自己真正族群身
份。而采取自我认同原则，可以避免不得不承认或公开个人族群身份的情况发生，对个人不仅
是一种自由，也是一种保护。而且，族群身份是开放的，也是不断发生变化的，在当代人口高频
流动，族群混居加强的情况下，这种现象加速了。如果一个人在移民或者与他族通婚、遭受到
歧视、受到某种外部事件影响的情况下，更加可能改变个人的族群认同。④在族群交往交流交
融不断加强、拓展的情况下，个人有可能强化、弱化、转变其族群认同。对此，只有给予个人更
多和更自由的选择，才能使个人实现自己的身份认同，同时也使社会和国家受益。但是，由于
缺乏明确的客观标准，个人可能受到利益、场景、错误信念，甚至瞬间的心理、情绪影响而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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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意认同的情况，而国家可能不顾个人的主观意愿和客观证据而对个人的自我认同进行任性
破坏。这就使自我认同原则出现了随意性、不稳定性和强制性倾向。近年来，欧洲委员会倾向
将自我认同视为“权利”而非仅仅为“原则”，意味着该原则应进一步具体化，法制化。而首要的
是需要加强自我认同的合理性，以避免随意性、不稳定性和强制性。在这方面，英国学者斯蒂
夫·芬顿（Ｓｔｅｖｅ　Ｆｅｎｔｏｎ）的观点给予我们一些启示：如果你通过了给予土著人（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ｐｅｏｐｌｅｓ）优惠条件和权利的法律时，你就必须掌握决定谁是土著人和谁不是土著人的方法。①

这里虽然提到的是土著人，但同样适合于所有群体。欧洲委员会威尼斯委员会曾在２００１年的
一个报告中也建议：在肯定《框架公约》中个人对族群身份自由选择的同时，不阻碍成员国在给
予属于某个少数族群特定权利的情况下，提出个人归属某个少数族群身份的一些客观标准。②

２０１２年６月，威尼斯委员会在“关于匈牙利少数民族权利法的意见”中表示，匈牙利“少数民族
权利法”第１１（２）条的规定———个人不应被强制表明某种族群身份，但个人需要行使某项少数
群体权利时，则需以表明自己的族群身份为前提———这符合“框架公约”第３条的精神。③

根据芬顿的思想和威尼斯委员会的建议，实际上是要区别两种情况下的“自我认同”：一是
不涉及具体的优惠或者特定权利时的“自我认同”，这时可以个人的主观选择为主；二是当族群
身份和某种利益或特定权利挂钩时，就不能仅仅凭借主观选择，而必须提供一定的“客观证
据”。它的启示意义在于，在人口普查，以及各种涉及族群身份的民间或学术调查等情况下，偏
重于个人主观的“自我认同”并无大碍；但如果某种族群身份与竞选公共职位、获得某种经济利
益或其他的特定优惠挂钩时，就应该提供必要的客观证据。当一个族群需要满足一定的人口
才能享受特殊的语言地位、文化自治、国家机构中的配额等情况下，每个人的自我认同都需要
有必要的客观证据支持，只是这些涉及个人隐私的客观证据，应该通过符合数据保护和隐私保
护方面的法律进行采集、核实、记录和公开。对于欧洲国家来说，由于“民族识别”过程的缺乏，
就更应该尊重个人的主观愿望和客观证据，防止国家错误的族群归类或族类预设，即使个人的
确是为了获得某种特定权利或者利益而认同某个族群身份，但如果能提供客观证据，并表达了
主观愿望，也需要去尊重这种自我认同。

总之，自我认同原则使个人可以不依赖于外界压力，自由表达族群身份，使个人的内在族
群认同和外在族群身份相统一。但自我认同需要建立在必要的———而非充分的———客观标准
之上，使之更加合理，更有说服力，才能真正成为一项“权利”。

〔责任编辑 马俊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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